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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治療方案未必配合患者多樣性
醫管局資料顯示，2011年香港大腸癌的新症個案逾4000多宗，其

中兩成確診時已屆第四期，即腫瘤擴散至大腸以外的內臟器官，再
加上復發的第四期個案，每年就約有1000名大腸癌患者受到遠端內
臟器官擴散的威脅。治療晚期大腸癌都以化療為主，然後視乎情況
配合標靶藥物作舒緩性治療，倘若擴散幅度不大，甚至可動手術把
擴散的腫瘤切除以達到根治的效果。

然而，這個治療制定方法忽略了患者的多樣性，未必能符合每位
患者的最佳利益。部分醫生或會按臨床經驗，微調原先訂立的治療
方案，但始終欠缺系統性；另一邊廂，患者也多不清楚該以哪些標
準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治療目的和方案。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張文龍
表示：「如沒有清楚的治療目標，患者有機會錯失根治的機會，又
或錯估有根治的可能而無端承受過強的治療毒性，令餘下生命的生
活質素受負面影響。」

四大病人分類作為商討病情框架
2012年，國際大型腫瘤科會議「歐洲腫瘤內科大會」（ESMO）發

表了針對大腸癌患者的個人化治療指引，當晚期大腸癌患者制定一
線治療方案時，醫生需考慮患
者的臨床表徵、腫瘤情況、患
者健康狀況及藥物的特性，故
此把晚期大腸癌患者分為四個
組別：

第0組：病人身體狀況整體
良好，腫瘤只擴散至肝臟或肺
部的單一器官而且適合手術切
除。

第1組：病人身體狀況整體
良好，腫瘤雖只擴散至肝臟或
肺部的單一器官，但外科技術
上不適合手術切除。

第2組：腫瘤已廣泛擴散至多個器官，而擴散的腫瘤數目多及體
積大，以至無論使用任何方法都難以根治，同時患者較年輕及身體
狀況良好，並且已經出現病徵。

第3組：腫瘤已大幅擴散，不僅無法根治，而患者的年紀較大及
身體狀況較差。

四大分類助醫患有較清晰治療方向
張文龍醫生表示，這個分類方法一方面讓醫生在制定治療方案時

有較清晰的方向，把原來略嫌粗疏的治療方案變得仔細，貼近患者的
需要。另一方面，這可作為與患者商討病情的框架，令他們更了解自
身病情和應該採用的治療方法及目的，有助病人和其家人對治療設定
應有的期望，讓患者、其家人及醫生選擇合適的個人化治療。

另外，張文龍醫生強調上述的分類並
非牢不可變，除了會考慮多個因素，包
括臨床的病徵評估及造影檢查、患者的
重要器官功能及自理能力等，更可隨
患者病情而變動。「例如第2組患者接
受化療後，發現腫瘤對藥物反應比想像
良好，擴散腫瘤體積大幅縮小，醫生可
考慮把患者『提升』至1組甚至0組，處
方更積極、抗癌性更強治療組合，最終
令腫瘤狀況適合動手術切除。這些個案
便由最初以舒緩為目標的次積極性治療
方法去醫治，修改成有望能達到根治的
積極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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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國際指引：晚期大腸癌患者分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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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患者制訂更個人化治療 提高成效及生活質素

「所有治療都是值得，一想到能見證兒子成家立室，又可與
孫兒作樂，就算是辛苦也忘記了。」40多歲的黃女士去年證實
患上晚期大腸癌，過往她可能只接受以舒緩為目標的治療，但
在新分類下，她尋求更積極而進取的治療，辛苦程度不但比想
像中小，更有助推遲復發時間，讓她有機會達成為人母親見證
家庭延續下一代的心願。

眼前的黃女士精神飽滿，表面看來彷彿與癌症患者扯不上一
絲關係。事實上，她於去年初大便出血及出現持續性下腹痛，
檢查後發現直腸有腫瘤，雖然進行手術切除，但透過正電子掃
描（PET CT），確定淋巴同受腫瘤細胞侵犯及腹膜擴散。

在新的四大分類下，由於黃女士年輕，身體狀況又良好，她
的腫瘤亦已擴散至盆腔內的腹膜，屬於第2組較難根治的組別。
故她先以舒緩病徵為目標，接受醫生處方化療及標靶藥物共8次
療程，來縮小擴散腫瘤，及盡快舒緩下腹不適。

結果，她的癌指數CEA由32跌至2，比正常人士低於5的還要
理想，而PET CT也發現不了腫瘤的蹤影。於是，她嘗試更進取
的治療，再接受第二次手術，把殘餘的但小至PET CT查察不出
的腫瘤切除，並於手術後再接受6次化療及標靶藥物療程。

為了進一步鞏固現有的治療得益和增長腹膜內擴散瘤的控制
時段，黃女士正進行盆腔電療，把一些化療殺不死的腫瘤消
除，其後她還會口服化療作維持性治療。

整個治療過程中，醫生了解黃女士對藥物的耐受性良好，體
重亦一直保持於40公斤左右，所以即使醫生為她訂立一個進取
的治療方案，黃女士仍可正常生活：「我每日都會散步，又與
親人喝茶、打麻將，更重要是我能見證兒子人生的兩個重要時
刻，每次見到孫兒，就開心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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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龍醫生表

示，新指引可讓

醫生在制定治療

方案時有較清晰

的方向。

過往治療晚期大腸癌大多以腫瘤的擴散幅度來制定治療方

案，但不同患者對治療反應不同，部分患者接受積極性治療時

身體未必能夠承受藥物的毒性，令治療效果得不償失。最新由

歐盟發出的國際指引便建議，醫生除了考量腫瘤的擴散情況

外，應同時根據患者的治療目標、身體狀況及對藥物的耐受性

等，度身訂做用藥方案，從而提高治療的成效及生活的質素。

虛報咖啡店有炸彈 無業漢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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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炭疽信」
驚魂再現。繼去年底10日內，證監會、金管
局及4間傳媒等機構2度收到內含白色粉末信
件後，相關機構昨日又再收到同類「粉末
信」，惟昨日收信機構名單則增加了特首
辦、中聯辦及馬來西亞駐港領事館。警方證
實昨共接獲9宗同類報告，內容均涉及對一
間銀行投資服務收費的投訴，警方爆炸品處
理課人員檢走相關信件化驗後，初步相信可
疑粉末只是豆粉。案件已列作「刑事恐
嚇」，綜合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調查，暫無
人被捕。
昨上午11時，警方接獲位於中區添美道政

府總部職員報案，指特首辦聯絡辦公室接獲
一封內含白色粉末可疑信件，警方立即召來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將信件檢走處理。約半小
時後，位於中區皇后大道中長江集團中心21
樓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
接獲一封同樣可疑信件，同需警方爆炸品處
理課人員到場檢走處理。
昨日中午12時半至傍晚，警方再先後接獲

7宗類似報告，包括中聯辦、位於中環國金
二期的金融管理局、位於灣仔的馬來西亞駐
港領事館及4間傳媒機構（分別位於將軍
澳、北角、大埔及牛頭角），均報稱接獲同
類「粉末信」。

中文打印 無指定收信人
現場消息稱，該些粉未信的信封面地址是
以中文字打印，沒有指定收信人；信件抬頭
分別寫給特首辦、中聯辦、證監會、金管
局、馬來西亞駐港領事館及4間不同傳媒機
構，而與之前2次粉末恐嚇信不同之處，是
收信機構多了中聯辦、特首辦及馬來西亞駐
港領事館。

指控銀行 去年底有前科
今次「粉末信」的內容，同是涉及對大眾

銀行投資服務的投訴，內容大致指「該行最近數月亂收
股票交易費用（有些甚至多扣一倍或以上）……希望金融
管理局等機構審查……」而去年2次「炭疽信」驚魂事
件的投訴，則是針對該行更新網上交易系統，導致買賣
股票蒙受損失。
警方昨日重申十分重視事件，正循多方位多角度展開

全面調查，包括是否有人模仿發出信件。警方提醒市民
如接獲可疑郵件，應保持冷靜，避免開啟郵件並立即向
警方報案。
去年11月27日，證監會、金管局及4間傳媒機構亦曾
先後接獲內含白色粉末，署名「林×輝」聲稱在去年11
月中使用大眾銀行網上系統沽出一隻新股，但受系統更
新影響，令他損失600元，向銀行投訴無果，遂發信給6
間監管機構及傳媒機構要求跟進。警方其後證實粉末只
是味精，並在去年12月3日於大埔拘捕一名60歲林姓退
休路政署員工。至去年12月5日，證監會、金管局及4
間傳媒機構在10日內2度接獲同類「粉末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居住中區半山西摩道無業
中年漢，本周日(2日)涉於國際金融中心一間連鎖咖啡店放
下一張「店內有炸彈」的字條，至前日晚上被警方上門拘
捕。警方表示有人報稱與任何政治團體或組織無關，亦無
精神病紀錄，字條內容亦沒有任何勒索或提出要求等字
眼，警方正調查其行事動機，包括是否與昨日特首辦、金
融監管機構及傳媒收到的可疑粉末信有關。

疑涉粉末信 警查關連
被捕男子姓莫(50歲)，居住西摩道一單位，警方初步調查

顯示他並無精神病紀錄，與政治團體或組織亦無關聯，亦
非肇事咖啡店的職員。中區警區刑事總督察盧志勤表示，
相信疑人是「突發性」及單獨行事，正深入了解其動機。
盧志勤續稱，由於昨日特首辦及金融部門，以及多間傳媒

機構都接獲可疑粉末信件，未知與該宗虛報炸彈案有否關
連，警方將跟進調查。
本周日（2日)下午，有食客光顧中區國際金融中心一期一
間連鎖咖啡店時，赫然在一本雜誌中發現夾有一張寫有
「店內有炸彈」的A4紙大小字條，於是通知咖啡店職員報
警。警方立即派員到場調查及搜索，其間並無發現任何可
疑危險品，遂將事件列作「炸彈嚇詐」，交由中區警區重
案組第三隊跟進調查。及至前晚11時，重案組探員掩至西
摩道一單位，將該名涉案男子拘捕通宵扣查。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公安條例》第二十八條「炸

彈嚇詐行為」，任何人將其明知或相信是虛假的消息向他人
傳達，意圖誘使該人或任何其他人相信任何地方或地點放有
炸彈或放有會爆炸或着火的物品、物體或物件，即屬犯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5萬元及監禁5年。

屈青松觀炒龕位《壹週》賠30萬和解
「抄地產商賣樓花」報道失實 損信用聲譽遭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青

松觀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壹週刊》，指

其在2009年一篇報道青松觀出售骨灰龕

位事件中的內容造成誹謗，向法庭申請

禁制令及索償。案件昨於高等法院達成

和解，青松觀接受《壹週刊》支付的30

萬零1元賠償了結訴訟，《壹週刊》並

需繳付訟費。

原訴為青松觀有限公司，被告為壹週刊出版有限
公司及總編輯李志豪，青松觀原指2009年9月

10日出版的《壹週刊》，以標題「明抄地產商 青
松觀賣龕花暴利13倍」報道屯門青松觀出售骨灰龕
位的事件，內容誹謗而興訟，青松觀昨接受賠償，
案件和解，訟費由《壹週刊》繳付。
青松觀在法庭公開宣讀的陳述指，報道指控其
推售骨灰龕之手法猶如地產商賣樓花，以不恰當
手法推售謀取暴利，內容失實，嚴重損害青松觀
作為宗教機構的信用及聲譽，現嚴正聲明文章的
內容對青松觀所作之一切指控並非事實，青松觀
會根據一貫忠誠務實的宗旨，繼續向公眾提供福
利及慈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北角
發生中年漢企跳釀上班繁忙時間大塞
車事件。財困中年漢疑厭世，昨清晨
危臥英皇道一幢大廈天台邊緣，消防
員要在樓下張開救生氣墊戒備，擾攘
3小時中年漢才自行返回安全地方，
但事件已導致上班繁忙時間英皇道西
行交通大擠塞，市民上班上課受阻，
無不怨聲載道。警方將事件列作「企
圖自殺」處理。

危臥天台男子姓何(54歲)，事後
被送院檢驗，警方在其寓所內發現
遺書，透露因金錢問題不開心。

消防架氣墊 僅電車通過
事發昨清晨5時06分，何被發現

在英皇道330號至332號，樓高15
層的美都大廈天台簷邊危坐，驚動
警方與消防員到場戒備，並安排談
判專家到場展開游說，其間有人更

躺臥天台圍欄壆上，消防員要將大
廈對開，介乎北景街至糖水道之間
一段英皇道西行線全封，架起救生
氣墊戒備以防萬一。其間僅電車可
以通過，所有西行車輛需右轉入糖
水道改行東區走廊。
擾攘約3小時後，何終被勸服自

行離開險地送院檢驗，警方至早上
8時許將英皇道西行全線解封。但
事件已導致上班繁忙時間英皇道西
行交通大擠塞，車龍排至健康東
街，大批上班上課市民受阻。

▲財困漢危坐天台，其間更躺臥圍欄壆上。

▶消防架氣墊，令到英皇道西行被封閉3小時。

■涉在國金一咖啡店的雜誌留書稱有炸彈被捕
男子。 鄧偉明 攝

財困漢企跳 癱交通累街坊


